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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课程案例教学实践研究 
丁颖 1  严颖婷 2 

（武警警官学院  四川成都  610200） 

摘要：在《国际法》课程中使用案例教学法是当前国际法学教学的趋势。这种教学模式既符合国际法学原理本质，也是教学规

律的内在要求，可以收获更好的教学效果。但是在国际法学教学中使用案例教学的方法要注意其学科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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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教学法由哈佛大学首创，其主要方式是运用案例，引导学

生积极主动地思考，通过分析案例阐明结论，在这一过程中对相关

的知识进行学习和掌握。法学教育尤其是国际法学教育自身所具有

的特殊性使得案例教学成为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然而，当前

我国大多数高校在国际法课程中所采用的案例教学法并不能够充

分发挥该种教学方法的优势，而是侧重于介绍案情和国际法院等国

际性司法机构所作出的结论，而国际法这一部门法不同于其他法律

部门，这种简单的介绍既不能激发学生主动分析案例并归纳总结观

点的热情，也不足以使其深刻理解国际法规则究竟是如何适用的。

本文试图从《国际法》课程案例教学的缘起入手，分析国际法学教

学过程中使用案例教学方法的必要性，并结合教学实践，归纳《国

际法》案例教学中应当把握的要点。 

在《国际法》课程中采用案例教学法是国际法学原理本质与教

学规律的内在要求。国际法是主要调整国家之间关系的、具有法律

约束力的各种原则、规则和制度的总称。《国际法院规约》第 38 条

第 1 款被国际社会普遍承认是对国际法渊源的权威宣示，它规定了

国际条约、国际习惯以及被国际社会普遍承认的一般法律原则是国

际法的渊源，除此之外，“在第 59 条规定之下，司法判例及各国权

威最高之公法学界学说，作为确定法律原则之补助资料者。”由此

可见，司法判例并非国际法的直接渊源，而是确定法律原则的辅助

资料或认识渊源。虽然国际司法判决对相同当事方之间对其他问题

的争端或者不同当事方之间对相同问题的争端不具有法律约束力，

但是，它们对国际法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它们能够澄清、完善和

解释国际法规则，促进国际法的发展。国际法由许多的原则、规则

和制度组成，而这些原则、规则和制度又与学生们的现实生活有较

强的距离感，如果国际法教学仅仅局限于教科书，那么学生感受到

的国际法只是书本上冰冷且枯燥的条文，而案例则可以提供生动的

实践资料，帮助学生直观地去了解国际法规则在解决国际争端时是

如何被运用的，能够让学生对国际法有更深刻的理解，对于国际法

学教学而言，这是将国际法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最有效方法。 

案例教学法的先驱是哈佛法学院院长克里斯托弗·哥伦姆布

斯·朗德尔（Christopher Columbus Langdell）。他所提倡的案例教学

以法院判例为教学内容，十分重视对案例的阅读，要求学生组成学

习小组，在课前聚在一起对案例进行讨论，在这个过程中大家表述

自己的观点，并互相启发，尽可能对案例的研读充分细致然。而后，

在课堂上，由老师作为主导，通过对大量的案例以及相关材料的阅

读和讨论，归纳总结出学生所需要掌握的原理。这种“案例归纳法”

对于国际法学教学而言，也是十分契合其特征的。相较于国内的立

法程序与规范而言，国际法是国家参与制定的。国际社会是一个分

散的社会，没有也不可能有一个凌驾于国家之上的立法机关制定并

颁布国际法。一个国家也不能单独创制国际法。国际法是在国家之

间交往中通过习惯或条约等各国共同同意的方式形成的。这一事实

必然要求我们要从国际法案例中去探寻能够在国际社会中达成一

般共识的国际法原则与规则，以此去掌握国际法的发展状态。 

然而，当前我国高校《国际法》课程的案例教学并没有达到预

期效果，究其原因，主要是在采用案例教学时更侧重于对案例相关

事实的介绍和对国际性司法机构所作出之结论的解读。当前状况

下，在课堂上会由教师首先对相关知识进行讲解，然后再拿出案例，

由教师带领学生根据之前已经讲授的知识在案例中运用，此种方法

也被成为“演绎法”。然而这种方式于国内法教学是合适的，因为

对于国内法的学习，设置了专门的课程来讲解其立法的程序与规

范，在这样的背景下用“演绎法”进行教学，学生可以很好的对相

关知识进行消化与吸收。但是如上文所述，国际法的立法程序与规

范与国内法并不相同，条约仅对其成员国有约束力，而国际习惯和

一般法律原则的形成一般是以达到国际社会的一般共识为标准，还

从未出现过在国际社会上所有的国家都对某一个具体的规则或某

个一般法律原则主张一致的情况出现。且国际性司法机构的判决或

裁决也仅仅只是在该案中约束当事方，该判决或裁决既不会对其他

相同的争端有约束力，也不会对相同的当事方产生约束力。因此，

我们若想从国际法案例中去探寻国际法规则和原则，就不能仅仅停

留在对案情和结论的简单介绍上，而是要通过对多个相关案例及材

料的研读，来探寻国际法的发展状态。例如，在介绍海洋划界的相

关内容时，我们会发现，国际法院对于采用“单一划界”还是“分

别划界”的方法以及采取“等距离-中间线”的方式还是“自然延

伸”的划界方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表现出了不同的态度。因此，如

果想要使学生能够更全面更深刻的去理解海洋法中关于海洋划界

方式的发展，就需要从 1969 年“北海大陆架案”、1981 年“缅因湾

海洋划界案”、1985 年“利比亚-马耳他大陆架案”、1988 年“格陵

兰岛和扬马延岛间海域划界案”、2004 年“黑海划界案”以及 2014

年“秘鲁诉智利海洋争端案”等等多个案例中去寻找关于海洋划界

方法的规则国际社会所能达成的共识，以此来追寻相关国际法规则

和原则的发展。 

综上，在《国际法》课程中使用案例教学，一方面要选择典型

案例，并就该案例设置问题，引发学生思考和讨论，以此引出相关

国际法规则或原则；另一方面要考查相关案例，用多个案例来探索

其中所能反映的国际共识，这样才能帮助学生深刻理解国际法相关

理论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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